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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44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比特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43 

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一、投资基金概述 

2018 年 12 月 20 日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与全资子公司厦门吉相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相资本”）签署《发起

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合作协议》，拟共同发起设立厦门吉相天成创业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吉相天成基金”）。 

2019 年 3 月 19 日，吉相天成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，吉相资本作为普通合

伙人认缴 300 万元，并担任基金管理人；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10,000 万元。

2019 年 4 月 28 日，吉相天成基金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。 

2019 年 8 月 29 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雷霆股份”）及其他两名合伙人入伙吉相天成基金，雷霆股份作为有限合

伙人认缴 5,000 万元。 

2020 年 5 月 21 日，吉相天成基金引入厦门市产业引导基金、厦门市集美区

引导基金的投资，此次引入后，公司、吉相资本、雷霆股份认缴出资额不变，分

别占吉相天成基金总认缴出资额的 41.50%、1.24%、20.75%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21 日、2019 年 3 月 21 日、2019 年 4 月 30

日、2019 年 6 月 27 日、2019 年 8 月 31 日、2020 年 5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《证券

日报》的相关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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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主要调整事项 

吉相天成基金原定经营期限为 7 年，自成立之日起计算，其中前 3 年为投资

期，投资期届满后 2 年为回收期，回收期届满后 2 年为延长期。 

吉相天成基金经营期限将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届满，为寻找更加合适的项目

退出时机，最大化保障基金合伙人利益，经基金管理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，

吉相天成基金的经营期限由 7 年延长至 9 年，其中投资期、回收期不变，延长期

由 2 年延长至 4 年。延长期内，基金管理人不收取管理费。 

全体合伙人就以上调整事项已签署相关协议。 

三、本次调整经公司审议情况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。 

四、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调整是基于吉相天成基金实际运营需要，有利于基金已投项目的有序退

出，符合基金合伙人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吉相天成基金后续进展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

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报备文件 

吉相天成基金关于本次调整事项的相关协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11 月 18 日 


